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琼建村〔2020〕166 号

海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

海南省农业农村厅 关于印发《海南省农村农户改厕考核

验收办法》的通知

各市、县、自治县人民政府，洋浦经济开发区管委会，省农村

“厕所革命”推进工作小组成员单位：

根据省政府办公厅《关于印发国务院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大

检查反馈问题整改方案的通知》（琼府办函〔2020〕70 号），我

们修订了《海南省农村农户改厕考核验收办法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

请你们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。同时，请各市县制定好本地考

海南 省 住 房 和 城 乡 建设 厅
海 南 省 卫 生 健 康 委 员 会

海 南 省 农 业 农 村 厅

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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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验收具体办法。

海南 设厅 海南 员会

海 厅

2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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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南省农村农户改厕考核验收办法

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“厕所革命”的重要指

示精神，落实省委、省政府推进农村“厕所革命”决策部署，

努力补齐影响群众生活品质短板，有力有序推进农村“厕所革

命”工作，公开、公平、公正做好各地农村农户改厕考核验收

工作，结合我省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考核验收对象

各市、县、自治县人民政府（除三沙市外）；洋浦经济开

发区管委会。

二、考核验收依据

（一）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厅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《关

于印发农村户厕建设技术要求（试行）的通知》（国卫办规划

函〔2019〕667 号）；

（二）国家标准《农村户厕卫生规范》（GB 19379-2012 ）、

《粪便无害化卫生要求》（GB 7959-2012）、《农村三格式户厕

建设技术规范》（GB /T 38836-2020）；

（三）中共海南省委办公厅 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《关于

印发〈海南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（2018—2020年）〉

的通知》（琼办发〔2018〕36 号）；

（四）中共海南省委办公厅 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《关于

印发〈全省推进农村“厕所革命”半年攻坚战行动方案〉的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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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》（琼厅字〔2019〕43 号）;

（五）海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、海南省卫生和

计计划生育委员会、海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、海南省财政厅、

海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、海南省生态环境保护厅、海南省水

务厅、省农业厅、海南省扶贫工作办公室《关于全面完成农村

改厕工作的通知》（琼爱卫办〔2017〕10 号）;

（六）海南省农村“厕所革命”推进工作小组办公室《关

于解决当前我省农村“厕所革命”突出问题的指导意见》；

（七）海南省农村“厕所革命”推进工作小组办公室《关

于印发〈海南省 2020年农村户用厕所化粪池防渗漏改造实施方

案〉的通知》（琼农厕办〔2020〕2 号）。

三、考核验收内容

主要包括组织管理、资金筹集和管理、项目管理、任务完

成情况、建设质量、厕所使用和粪污清掏情况、环境卫生和效

果评估等七方面。

每年，省住房城乡建设厅、省卫生健康委（爱卫）、省农

业农村厅将根据年度情况组织制定并提前下发年度考核验收内

容和计分标准（2020 年考核验收内容和计分标准详见附件）。

四、考核验收程序

（一）材料审查

省住房城乡建设厅、省卫生健康委（爱卫）、省农业农村

厅组织省农村“厕所革命”推进工作小组成员单位对市县报送

的农村改厕情况及相关数据、表格等材料进行审查，重点审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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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送材料的及时性、完整性、准确性。市县提供如下材料：

1.市县农村改厕专项自检报告。

2.市县政府及有关部门出台的农村改厕相关文件，包括年

度计划或实施方案等。

3.市县农村改厕工作基本情况，含组织领导体制、监督考

核机制、资金投入、资金支出进度、建设成效等情况。

4.提供改厕台账。

5.提供乡镇（农林场）、行政村和自然村花名册。

（二）现场核查

1.镇自验。乡镇是农村改厕工作的实施主体。农户厕所改

造竣工后，乡镇要及时对改厕情况进行逐户自验，对农户档案

进行逐户整理，做到竣工一户，验收一户，档案整理一户。

2.市县验收。市县政府是农村改厕工作的责任主体。在市

县政府的领导下，市县住房城乡建设和卫生健康（爱卫）部门

按总任务的 10%进行抽验，抽验户数不足 500 户的，按 500 户进

行抽验，抽验要覆盖每一个有改厕任务的行政村。市县农村“厕

所革命”推进工作小组办公室牵头按照省下发的年度农村农户

改厕考核验收内容和计分标准进行自评打分，形成书面报告，

并将自查报告和自查得分情况报省住房城乡建设厅、省卫生健

康委（爱卫）、省农业农村厅，同时报当地政府。

3.省级考核。省住房城乡建设厅、省卫生健康委（爱卫）、

省农业农村厅组织省农村“厕所革命”推进工作小组成员单位

对各市县进行考核，每个市县现场随机抽查不少于 2 个乡镇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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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个乡镇随机抽查不少于 2 个行政村，每个行政村随机抽查户

数不少于 10 户（数量不足的可增加村庄）。

（三）综合审定

省住房城乡建设厅、省卫生健康委（爱卫）、省农业农村厅

组织省农村“厕所革命”推进工作小组成员单位成立考核小组

通过审阅资料、现场核查，对市县年度农村改厕进行综合审定，

确认综合得分。综合得分总分为 100 分。具体计分标准将根据

年度情况作适当调整。

五、考核验收时间安排

2020 年开始，每年 12 月底开始省级考核验收。

六、考核验收结果运用

考核结果作为市县党政一把手和相关领导干部年度考核的

重要参考，同时向省委、省政府报告，并按照有关实施规定给

予通报表扬或作出处理，以适当形式向社会公布。

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由省住房城乡建设厅、省卫生

健康委（爱卫）、省农业农村厅负责解释。原海南省爱国卫生运

动委员会办公室《关于印发海南省农村农户改厕考核验收办法

的通知》（琼爱卫办〔2018〕24 号）停止执行。

附件：海南省农村农户改厕考核验收内容和计分标准（2020 年）

海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办公室           2020 年 8 月 11 日印发



-
 7 -

附
件

海
南

省
农

村
农

户
改

厕
考

核
验

收
内

容
和

计
分

标
准

（
2020

年
）

（
总

分
：

100
分

）

市
、
县
、
区

项
 目

考
核
验
收
内
容

计
  
分
  标

  准
扣
分
情
况

1
. 
组

织
管
理
（

8

分
）

1
.1
制
定
年
度
改
厕
实
施
方
案
和
按
要
求
制
定
整
改
方
案
；（
3

分
）

1
.2
改
厕
工
作
列
入
部
门
、
基
层
考
核
；
（

2
分
）

1
.3
改
厕
工
作
有
年
度
会
议
（
暨
培
训
）
、
有
督
导
检
查
、
有

总
结
。
（
3
分
）

查
相
关
文
件
：

1
.1
年
度
实
施
方
案
和
整
改
方
案
各

1
.5
分
，
未
落
实
对
应
扣
分
；

1
.2
未
列
入
部
门
和
基
层

(绩
效
)考
核
内
容
扣

2
分
；

1
.3
年
度
会
议
（
暨
培
训
）
、
有
督
导
检
查
、
有
总
结
每
项

1
分
，
未

落
实
各
扣

1
分
。

2
. 资

金
筹
集
和
管

理
（
1
0
分
）

2
.1
改
厕
资
金
到
位
及
时
，
按
时
序
支
出
，
使
用
规
范
，
无
挪

用
、
截
留
和
违
规
使
用
现
象
；
（
4
分
）

2
.2
改
厕
工
作
经
费
足
额
到
位
；
（
2
分
）

2
.3
财
政
补
助
资
金
发
放
及
时
。
（
4
分
）

查
相
关
文
件
和
财
政
拨
款
单
：
 

2
.1
市
、
县
改
厕
资
金
到
位
不
及
时
，
或
资
金
支
出
进
度
慢
扣

2
分
，

使
用
不
规
范
，
挪
用
、
截
留
和
违
规
使
用
，
出
现
一
次
扣

1
分
；

2
.2
未
安
排
扣

2
分
，
不
满
足
工
作
开
展
需
要
扣

1
分
；

2
.3
发
现

1
户
发
放
不
及
时
（
半
年
攻
坚
战

1
0
月
底
，
防
渗
漏
改
造

1
2
月
底
前
发
放
到
位
）
扣

1
分
，
扣
完
为
止
。

3
.项

目
管
理
（
1
5

分
）

3
.1
实
行
档
案
管
理
，
项
目
相
关
资
料
进
行
收
集
，
分
类
整
理

(3
分
）
，
与
入
户
调
查
核
对
无
误
（
2
分
）
；

3
.2
海
南
改
厕
管
理
系
统
录
入
及
时
准
确
；
（
6
分
）

3
.3
实
行
进
度
旬
报
制
度
；
（
2
分
）

3
.4
改
厕
宣
传
。
（
2
分
）

查
相
关
资
料
 
，
现
场
核
实
：

3
.1
项
目
资
料
收
集
不
完
整
扣

3
分
；
入
户
信
息
核
对
不
一
致
每
处
扣

0
.2
分
，
扣
完

2
分
为
止
；

3
.2
发
现

1
户
录
入
不
及
时
、
不
准
确
扣

0
.2
分
，
扣
完
为
止
；

3
.3
旬
报
少
报

1
次
扣

0
.5
分
，
扣
完
为
止
；

3
.4
未
开
展
改
厕
宣
传
扣

2
分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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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
 目

考
核
验
收
内
容

计
  
分
  标

  准
扣
分
情
况

4
. 完

成
任
务
情
况

（
2
0
分
）

4
.1
半
年
攻
坚
战
任
务
完
成
情
况
（
含
无
厕
户
排
查
改
造
）
。

（
8
分
）

4
..2
防
渗
漏
改
造
任
务
完
成
情
况
。
（
1
2
分
）

查
相
关
资
料
，
现
场
核
查
：

4
.1
完
成
半
年
攻
坚
战
任
务
，
抽
查
海
南
改
厕
系
统
中
无
厕
户
，
除

3

年
内
有
搬
迁
计
划
、
1
年
以
上
无
人
居
住
；
犹
豫
观
望
、
暂
时
不
愿
改
的
农
户

外
，
发
现

1
户
无
厕
户
未
改
造
，
扣

2
分
，
扣
完
为
止
；

4
.2
完
成
当
年
任
务

1
0
0
%
：

1
2
分
；
完
成
当
年
任
务

9
5
%
以
上
：

1
0
分
；
完
成
任
务

9
0
%
—
9
5
%
：
8
分
；
完
成
任
务

8
5
%
—
9
0
%
:6
分
；

完
成
当
年
任
务

8
5
%
以
下
：
不
得
分
。

5
. 建

设
质
量
（
2
2

分
）

5
.1
改
厕
类
型
符
合
农
村
户
厕
卫
生
规
范

（
G
B
1
9
3
7
9
-2
0
1
2
）
中
无
害
化
卫
生
厕
所
的
六
种
类
型
，
户
厕

选
址
合
理
（
室
内
、
庭
院
内
）
；
（
2
分
）

5
.2
质
量
安
全
监
管
；
（
3
分
）

5
.3
化
粪
池
的
容
积
、
比
例
、
有
效
深
度
、
过
粪
管
安
装
（
包

括
内
径
）
、
排
气
管
是
否
符
合
要
求
；
是
否
有
留
清
渣
口
和
取
粪
口
；

化
粪
池
是
否
密
闭
、
不
渗
不
漏
；
新
建
厕
屋
净
使
用
面
积
是
否
大
于

等
于

1
.2
㎡
，
是
否
达
到
“五
有
”要
求
；
（
6
分
）

5
.4
已
经
建
设
独
立
污
水
管
网
和
处
理
设
施
的
村
庄
，
粪
污
是

否
进
入
污
水
处
理
系
统
；
（
4
分
）

5
.5
开
展
农
村
户
厕
粪
便
无
害
化
处
理
效
果
监
测
和
卫
生
学

评
价
；
（
3
分
）

5
.6
改
厕
完
成
后
是
否
验
收
，
验
收
通
过
后
是
否
悬
挂
“ 标
识

牌
”。
（
4
分
）

查
相
关
资
料
，
现
场
核
查
：

5
.1
改
厕
类
型
不
符
合
无
害
化
卫
生
厕
所
要
求
，
选
址
不
合
理
发
现

1

处
扣

0
.5
分
，
扣
完
为
止
；

5
.2
未
开
展
质
量
安
全
巡
查
，
未
举
办
工
匠
（
业
务
）
培
训
的
各
扣

1
.5

分
；

5
.3
每
查

1
户
，
有

1
项
不
合
格
扣

0
.3
分
，
扣
完
为
止
；

5
.4
已
经
建
成
污
水
处
理
设
施
，
但
改
厕
后
粪
污
未
纳
入
污
水
处
理
设
施

处
理
的
，
发
现
一
户
扣

0
.4
分
，
扣
完
为
止
；

5
.5
监
测
户
厕
数
未
达
到
方
案
要
求
扣

1
分
；
户
厕
卫
生
学
调
查
数
量
未

达
到
方
案
要
求
扣

1
分
；
必
检
项
目
（
寄
生
虫
卵
、
粪
大
肠
菌
值
、
沙
门
氏
菌
）

缺
项
扣

1
分
；

5
.6
改
厕
完
成
后
未
验
收
，
验
收
通
过
后
未
悬
挂
“标
识
牌
”发
现

1
项
，

扣
0
.2
分
，
扣
完
为
止
。

6
. 厕
所

使
用
和
粪
污

清
掏
情
况

（
1
5
分
）

6
.1
厕
室
附
属
设
施
齐
全
，
厕
屋
、
便
器
内
清
洁
；
（

2
分
）

6
.2
是
否
建
立
粪
污
收
集
、
转
运
、
贮
存
、
利
用
体
系
（
3
分
）
，

粪
污
清
掏
是
否
及
时
；
（
8
分
）

6
.3
现
场
询
问
用
户
化
粪
池
的
管
理
（
禁
止
取
用
一
、
二
池
的

粪
液
施
肥
，
禁
止
将
便
纸
等
杂
物
扔
入
化
粪
池
）
。
（
2
分
）

查
相
关
资
料
，
现
场
核
查
：

6
.1
每
查

1
户
，
有

1
项
不
合
格
扣

0
.2
分
，
扣
完
为
止
；

6
.2
未
建
立
体
系
的
扣

3
分
，
发
现
粪
污
清
掏
不
及
时

1
户
扣

0
.5
分
，

扣
完
为
止
；

6
.3
每
查

1
户
，
有

1
项
不
合
格
扣

0
.1
分
，
扣
完
为
止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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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
 目

考
核
验
收
内
容

计
  
分
  标

  准
扣
分
情
况

7
.环

境
卫
生
和
效

果
评
估
（
1
0

分
）

7
.1
化
粪
池
周
围
、
房
前
屋
后
无
堆
积
生
活
垃
圾
；
（

2
分
）

7
.2
化
粪
池
第
三
格
不
设
置
溢
流
口
，
粪
污
不
直
接
排
出
；（

3

分
）

7
.3
生
活
污
水
是
否
排
入
化
粪
池
；
（
2
分
）

7
.4
农
户
满
意
度
。
（
3
分
）

现
场
核
查
：

7
.1
发
现

1
户
不
符
合
要
求
扣

0
.2
分
，
扣
完
为
止
；

7
.2
发
现

1
户
不
符
合
要
求
扣

0
.3
分
，
扣
完
为
止
；

7
.3
发
现

1
户
不
符
合
要
求
扣

0
.2
分
，
扣
完
为
止
；

7
.4
发
现

1
户
不
满
意
，
理
由
充
分
的
扣

0
.3
分
，
扣
完
为
止
。

合
计

考
核

时
间
：
 
  
 
年
 
  

月
 
 
 
日

  
 
  
 
  
 
  
 
  
 
  
 
  
 
  
 
考

核
人

员
签
名
：


